
附件 4

青海省自然资源工程系列职称

援青人员申报资料清单及填写规范

（标红部分为特别需要注意事项）

申报职称者提供材料由单位统一报送材料和个人报送材料两部

分组成。一般应由单位统一汇总送交，单位仅有一名申报职称者时，

可由申报人本人自行送交。

一、单位统一报送材料（由申报职称人员本人填写，交由单位

统一审核后整理报送，严禁装入个人准备的资料袋）

1.《2021 年度青海省自然资源工程系列申报 级职称人员情况

登记表》（简称“情况登记表”）（必须为 Excel 表格，电子版文

件必须以单位名称命名，并标注申报等级及人数）：申报职称评审、

认定、转系列、转专业者均需填报，A3 纸张单面打印，1 份，横向

设置，由申报者所在单位统一汇总并盖章（含电子版，电子版文件

以单位名称命名），各级别分别以单独文件填报。

2.《援青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（简称“评审表”）：

每人 2份，A4纸张正反双面打印、装订（表内张贴本人近期小二寸

免冠照片），不装入评审资料袋，由单位分申报级别、分专业统一

送交。该表最终将装入个人人事档案，务必严格按照模板格式，严

禁出现更改表格格式、表格跨页等问题。

3.《公示情况说明》：各单位对所属参评人员的《申报人员基

本情况公示表》在援青人员原单位和受援单位分别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至少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后，由援青人员原单位和受援单位各



开具公示情况说明 1份，并附《申报人员基本情况公示表》1份（须

签字盖章）。

二、个人报送材料

1.《申报自然资源工程系列 级 专业职称评审简表》（简称

“评审简表”）：申报中级者 20份，申报高级者（含正高）10份，

A3 纸张，纵向设置，单面打印（业绩简要填写，尽量排版压缩至 1

页），单位审核后盖章（首份盖章其余为复印件即可）。

2.《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》（简称“考核登记表”）：申

报职称评审、认定、转系列、转专业者均需填报，每人 1份,A4 纸张,

正反双面打印，该表是单位对专业技术干部任期内的总体评价。

3.证明、证书资料册（封面严格按照规范格式，无需单独加封

面，资料装订成册）材料包括：中专以上各学历学籍在线验证报告

（纸质版）或“在线验证码”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

（证书同时提供原件）、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或在线证书打印件（证

书同时提供原件）、聘任证书或文件复印件（初聘人员须提供劳动

合同或单位工作证明，证书同时提供原件），成果奖励（不提供原

件），考核优秀文件（在聘任现职称期间年度考核优秀的提供）等

复印件各 1 份按目录顺序（编页码）装订成册，由单位组织人事部

门审核盖章（须在资料册盖骑缝章）。

4.主要业绩成果资料册（封面严格按照规范格式，无需单独加

封面，资料装订成册）材料包括：业务总结（3000 字以内），发表

论文刊物的封面、目录及论文全文（须附期刊检索页及核心期刊检

索页，并由单位审核盖章；外文期刊论文，须提供中文翻译版论文，



所有发表论文需同时提供原件），已通过评审或验收的项目成果或

年度成果等主要业绩成果材料的复印件（内容较多的，无需提供原

文，提供材料封面、单位审核盖章页、项目报告主要完成人、目录、

摘要、说明等即可）各 1 份按目录顺序（编页码）装订成册，报送

业绩成果资料无需提供原件。资料册由项目（业务）所在单位或单

位主管部门对业绩真实性审核后盖章（须在资料册盖骑缝章）。

温馨提示：以上所有单位或个人报送材料，模板表

格（文件）内均有填写说明及具体要求，请严格按照

填写说明或要求进行填写并由相关单位、负责人审核

签章。未按照规范要求填报的材料或材料不齐全的，

将不予接收。


